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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戴锦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

委各科室、企事业单位： 

经研究决定： 

 戴锦同志任溧阳市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副主任，免去溧阳

市燕鸣物业公司副经理职务； 

免去杨波同志溧阳市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副主任职务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

中共溧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委员会 

2017年11月3日


